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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聖經》 
羅馬書（18）神之愛的凱歌，以及神揀選以色列人（羅 8:36-9:7） 

 
 
聽眾朋友，你好。歡迎收聽《穿越聖經》這個節目。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。《穿越聖經》

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，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。 
 
在上一次節目，我們查考與分享了羅馬書 8:24-35的內容，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。 
 
羅馬書 8:24-35繼續講述有關信徒將來的榮耀，以及神愛的凱歌等真理。 
 
對兒女來說，信任父母是很自然的事，哪怕有時候父母沒有遵守諾言。我們在天上的神，祂

永不失信，只不過有時候神的應許臨到的時間，往往要比我們想像的要長。然而，我們仍應

該信靠神的良善和智慧，耐心等候祂的應許。 
 
在羅馬書中，保羅的救贖觀念可分為過去、現在和將來三種狀態。救贖是過去的事，因為在

我們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的那一刻，我們已經被救贖了。救贖也是現在的事，因為我們一直

在得救和成聖的過程之中。救贖更是將來的事，因為我們尚未完全獲得救贖的全部好處和祝

福。只有在基督完全建立了祂的新國度之後，我們才能得到。但我們要相信這救恩終究會臨

到我們，到那時我們像基督一樣，我們的身體和性情會完全地改變過來。約翰一書 3:2記載：
“親愛的弟兄啊，我們現在是神的兒女，將來如何，還未顯明；但我們知道，主若顯現，我

們必要像他，因為必得見他的真體。” 

 
神永遠不會丟棄信徒，叫他們獨自面對各樣的難題。即使你不懂得怎樣祈求，聖靈早就與你

同在並為你祈禱，並且神也已經應允了。 
 
神所作的萬事都是為我們好，但是這並不代表所有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，都對我們有利，

因為罪惡充斥在這個墮落的世界，但神能够改變每一個環境，為我們帶來長遠的好處。信徒

應當知道，神的工作並不是為了使我們在世界上貪圖享樂，而是叫祂的旨意得以成全；這個

應許是面向所有人的，但只有那些愛神又蒙召且願意跟隨神計劃的信徒，才能最終得享這應

許裏的救恩福分與喜樂。這些蒙召的信徒都是順從聖靈、接受基督的人，而且他們擁有新的

價值觀，並不貪圖生活的安逸；他們願意接納在地上所遭受的痛苦與迫害，卻沒有任何怨恨，

因知道神與他們同在。 
 
神最終的目標是要我們有基督的樣式。我們怎樣效法基督的模樣呢？研讀及實踐聖經、研究

基督的生平並且讓聖靈充滿，就能效法基督，成就神在世上的工作。 
 
以弗所書 1:8-12記載：“這恩典是神用諸般智慧聰明，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；都是照他自己
所預定的美意，叫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秘，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滿足的時候，使天上、地

上、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裏面同歸於一。我們也在他裏面得（得：或譯成）了基業；這原是

那位隨己意行、做萬事的，照著他旨意所預定的，叫他的榮耀從我們這首先在基督裏有盼望

的人可以得著稱讚。”由此，我們惟一可以確定的是：神的旨意不是即興的，早在創世之前

就已經定下了。如果你已經信主，就該喜樂，因為神的愛是永恆的，祂早已認識你，祂至高

的智慧和能力能够引導保護你，直到你站在祂面前。所以，我們要事奉和榮耀神。 
 
親愛的聽眾朋友，你是否曾經認為，因為自己不好，所以神就不拯救你了？你是否懷疑別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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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可以得救，惟獨你自己不能得救呢？如果是，那麽羅馬書 8:31-34這段經文就是特別為你而
寫的。如果神已經把祂的愛子賜給你，祂又怎麽不會把救恩和我們所需的一切也賜給你呢？

既然基督已經將生命為你捨了，祂又怎麽會回頭來定你的罪呢？羅馬書不僅是一卷解釋神的

救恩的神學著作，更是一封安慰你並賜你信心的救贖書信。 
 
保羅說，復活的基督在天上為我們代求，因而神赦免我們的罪和過失，宣告我們無罪；所以，

控告我們的不是神，而是撒但。當撒但控告我們的時候，耶穌就站在神的右邊，陳述我們的

實情，為我們辯護，因祂是我們所有願意接受祂作為救主的信徒的中保。 
 
接下來，我們繼續研讀與查考羅馬書 8章剩下的內容。 
 
羅馬書 8:36記載：“如經上所記：我們為你的緣故終日被殺；人看我們如將宰的羊。” 
 
這句話是引自詩篇 44:22：“我們為你的緣故終日被殺；人看我們如將宰的羊。”這是今日蒙

恩的基督徒真實的寫照；我深信這也是今日撒但要對付神兒女的手段，教會歷史也證實了這

個事實。如果你站在神的立場，你就會受逼迫。我看過宰羊的景況，一百隻羊被宰是很可怕

的，讓人很難過。今天看到有些基督徒為主受苦是讓人很難過的，但這些事發生，都不能使

我們與神的愛隔絕。 
 
羅馬書 8:37記載：“然而，靠著愛我們的主，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。” 

 
為什麽羊被宰殺還能得勝有餘呢？這是基督徒信心最特別的見證。“得勝有餘”是什麽意思？

意思就是：神能幫助我們得到勝利，祂絕不讓我們失敗的。得勝是屬於基督的，不屬於我們。

得勝的生命不是我們的生命，而是基督的生命。 
 
羅馬書 8:38-39記載：“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，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權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現在

的事，是將來的事，是高處的，是低處的，是別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；

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的。” 
 
“我深信”表明基督徒應該曉得的真理，那就是：死亡的威脅不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，

反而會讓我們進到神面前。早期的基督徒殉道者面臨死亡威脅的時候說：“謝謝你，你讓我

馬上見到神，也是我救主的面。”殉道者一點也不害怕。有時候，基督徒要面對生活的艱辛

往往要比面對死亡更困難百倍，但是生命中的試探、失敗、失望、不安和痛苦，都不能使我

們與基督的愛隔絕。 
 
我認為保羅在這段經文中提到的“天使”，應該是指墮落的天使。至於“掌權的”，根據以

弗所書 6:12的記載，“管轄這幽暗世界的”是信徒在靈裏的敵人。“現在的事”指現在的環

境。“將來的事”指將來。“是高處的、低處的”，可能指我們現在的太空時代。“別的受

造之物”是包括其他你能想得到的事。世上沒有任何事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。親愛的聽

眾朋友，救恩是一個愛的故事。我們愛神因為祂先愛我們。什麽都不能讓我們與基督的愛隔

絕。這一章裏沒有“定罪”，“萬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愛神的人得益處”，“任何事物都不能

使信徒與基督的愛隔絕”，這是多麽奇妙的真理啊！親愛的聽眾朋友，你的靈性有成長嗎？ 
 
羅馬書 9:1記載：“我在基督裏說真話，並不謊言，有我良心被聖靈感動，給我作見證：” 
 



 

3 
 

這節經文可以譯作：“我在基督裏說真話，我不說謊的，聖靈在我的心裏為我作見證：”這

是使徒保羅很正式的真理表白，但他在寫這卷書的時候卻被認為是猶太人的敵人。使徒行傳

23:12記載：“到了天亮，猶太人同謀起誓，說：‘若不先殺保羅就不吃不喝。’”保羅用他

習慣的用語說：“我說的是真話，我不說謊的。” 
 
羅馬書 9:2記載：“我是大有憂愁，心裏時常傷痛；” 
 
我們不能完全體會保羅為以色列國的憂傷。他在受猶太人逼迫時所存的忍耐是事實。他知道

猶太人對基督以及對基督徒的感受，因為他自己以前也是這樣。他曾經是法利賽人的領袖，

現在他渴望他們都信基督。神呼召猶太人和外邦人成立教會。使徒行傳 15:13-18記載：“他

們住了聲，雅各就說：‘諸位弟兄，請聽我的話。方才西門述說神當初怎樣眷顧外邦人，從

他們中間選取百姓歸於自己的名下；眾先知的話也與這意思相合。正如經上所寫的：此後，

我要回來，重新修造大衛倒塌的帳幕，把那破壞的重新修造建立起來，叫餘剩的人，就是凡

稱為我名下的外邦人，都尋求主。這話是從創世以來顯明這事的主說的。”雅各講得很明白，

神呼召人歸到神的名下。當主再來時，就不分外邦人和猶太人了，因為所有得救的外邦人和

猶太人都要進入新的以色列國，神的國要建立在地上。 
 
羅馬書 9:3記載：“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親，就是自己被咒詛，與基督分離，我也願意。” 
 
此節經文可以譯作：“因為我曾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親，情願自己被咒詛，脫離基督，卻是

不能的。”在羅馬書 8章，保羅才講過，沒有任何事可以讓他與基督的愛隔絕。現在保羅又

說我願意被咒詛，哪怕與基督分離，我也願意。當然保羅是不會被咒詛的。我想他的意思是：

我曾經和我的弟兄一樣因拒絕基督而被基督咒詛過，但我現在因信靠基督而不被咒詛了，我

希望他們也能和我一樣，認識並接受基督而得救。出埃及記 32:31-32記載：“摩西回到耶和

華那裏，說：‘唉！這百姓犯了大罪，為自己做了金像。倘或你肯赦免他們的罪……不然，

求你從你所寫的册上塗抹我的名。’” 

 
羅馬書 9:4-5記載：“他們是以色列人；那兒子的名分、榮耀、諸約、律法、禮儀、應許都是

他們的。列祖就是他們的祖宗；按肉體說，基督也是從他們出來的。他是在萬有之上，永遠

可稱頌的神。阿們！” 
 
保羅得到聖靈的光照，說到目前以色列雖然排斥真彌賽亞，但終有一日必將歸回，再一次强

調猶太人的選民身分。猶太人作為長子和祭司國度的祝福，即便是在現實世界中也依然有效。 
 
此處，保羅論及一個問題：誰是以色列人？我們可以從以下八個方面來對這個問題加以理解

和解答： 
 
第一，兒子的名分。這個名分是針對國家的整體、不是個體而言的。只有以色列國才被神稱

為兒子的。出埃及記 4:22記載：“你要對法老說：‘耶和華這樣說：以色列是我的兒子，我

的長子。”申命記 7:6記載：“因為你歸耶和華─你神為聖潔的民；耶和華─你神從地上的

萬民中揀選你，特作自己的子民。”何西阿書 11:1記載：“以色列年幼的時候，我愛他，就
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。”神說的國，是稱為祂兒子的以色列國。神沒有對其他的國家這樣

說，這名分是屬於以色列的。 
 
第二，榮耀。當神在會幕和聖殿中向百姓顯現的是有形的現象。出埃及記 40:35記載：“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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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不能進會幕；因為雲彩停在其上，並且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帳幕。”以色列民是惟一見過

神榮光向他們顯現的人；今天我們看不見神的同在，我們都要記住這一點。教會也看不見神

的榮光，因為神的靈住在基督徒裏面，使人真實地感受到那在神右邊的活基督，是切實存在

的。 
 
第三，諸約。神和以色列國定立或修訂了好幾個約。有些已經應驗了。神說要使萬民因以色

列得福，神說基督要從大衛的根而出；這些都應驗在耶穌基督身上。神與以色列立過很多約，

這些約神只與亞伯拉罕、與大衛、與以色列國立過，但神沒有與別的民立過約。只有以色列

擁有這些諸約。 
 
第四，律法。摩西律法是給以色列國的。出埃及記 19:5記載：“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，

遵守我的約，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，因為全地都是我的。”出埃及記 31:13記載：“你

要吩咐以色列人說：‘你們務要守我的安息日；因為這是你我之間世世代代的證據，使你們

知道我─耶和華是叫你們成為聖的。”這是給以色列國的。有人問：“你們為什麽不守安息

日了？”我不守、因為我不是以色列的國民。又有人問：“神有改變安息日嗎？”神沒有改

變安息日，但神改變我們。我們在基督裏，這是新的關係。神把摩西律法給了以色列人。 
 
第五，禮儀。這些禮儀是要在會幕和聖殿裏行使的，他們要成為祭司的國度。出埃及記 19:6
記載：“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，為聖潔的國民。’這些話你要告訴以色列人。”以色列

人讓神失望，但神沒有放棄要讓他們成為祭司國度的旨意。神要利未支派負責扛抬會幕，以

及後來在聖殿的事奉。 
 
第六，應許。舊約給百姓許多應許。約書亞記 1:2記載神對約書亞說：“我的僕人摩西死了。

現在你要起來，和眾百姓過這約旦河，往我所要賜給以色列人的地去。”以色列人得那地為

業，巴勒斯坦（古稱迦南）是神賜給以色列人的地。 
 
第七，列祖。這主要指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。 
 
第八，彌賽亞基督。祂道成肉身；當祂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，祂是一個猶太人。根據約翰福

音 4:9的記載，在井旁的婦女稱主耶穌是猶太人。保羅提醒：我們不再以外貌認祂，正如哥
林多後書 5:16所記載的那樣：“所以，我們從今以後，不憑著外貌（原文是肉體；本節同）

認人了。雖然憑著外貌認過基督，如今卻不再這樣認他了。”保羅認出主耶穌就是神，保羅

稱祂是道成肉身。約翰福音 1:14記載：“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們中間，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

真理。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，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。”也許彌賽亞基督應該與其他七個特點

分開，因為基督耶穌是獨一無二的。希伯來書 2:16記載：“他並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亞伯
拉罕的後裔。” 

 
以色列有不同的時期。讓我們來看看保羅時代和我們的時代。 
 
羅馬書 9:6記載：“這不是說神的話落了空，因為從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” 
 
保羅面對一個嚴峻的神學問題。神既應許以色列人是祂地上的選民，那麽，以色列人如今遭

擯棄，而外邦人卻得蒙祝福，這又如何解釋呢？保羅堅決地表示，神並沒有違約。他指出神

一直以來根據應許而不是宗族派系來行使權能的選擇。一個人從以色列生，並不等於他就有

資格承受應許。在猶太人中，有一些真正信靠基督的屬神的餘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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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馬書 9:7記載：“也不因為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就都作他的兒女；惟獨‘從以撒生的才要稱

為你的後裔。’” 
 
亞伯拉罕的後裔，並不都是他的兒女。例如，以實瑪利是亞伯拉罕的後裔。然而，蒙應許的

卻是以撒的後裔，不是以實瑪利。根據創世記 21:12的記載，神對亞伯拉罕的應許是：“從

以撒生的，才要稱為你的後裔。”根據約翰福音 8:33-39的記載，主耶穌在與不信的猶太人談

論時明確指出，他們從肉身上雖然是亞伯拉罕的後裔，但他們並沒有亞伯拉罕的信心，因此

他們並不是他屬靈的兒女。 
 
在約翰福音 8:44，主耶穌稱不信的猶太人為魔鬼之子，祂說：“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，

你們父的私慾你們偏要行。他從起初是殺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裏沒有真理。他說謊是出

於自己；因他本來是說謊的，也是說謊之人的父。” 
 
聽眾朋友，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停在這裏。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麽不

明白的地方，歡迎你來信詢問，我們很樂意為你再做說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麽難處，也請

讓我們知道，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。 
 
我們下次節目再見。願神賜福與你！ 

 


